
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文件

苏社教指〔 2017〕 26 号

关于组织开展首届“江苏省社会教育（教学）成果奖”

评审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、各市县开放大学、各级社区教育机构：

为总结和推广我省在建设学习型社会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，

全面深入推进社区教育、老年教育、青少年校外教育以及居民普

及教育等方面的教育（教学）成果，发挥教学成果的引领、示范、

激励作用，以进一步全面提高我省社会教育建设水平，同时为培

养省级、国家级教学成果做好充分准备，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

导中心决定组织开展 2015——2017 年度“江苏省社会教育（教

学）成果奖”评审工作。

具体申报工作见评审实施细则。请各单位于 2018 年 3 月 30

日前，将相关材料报送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，同

时将材料的电子稿（文件名为：XX 地区社会教育教学成果奖材

料）发送到 823633742@qq.com，联系人：施健，电话：

025-8626553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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